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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編定流程圖 

 

 

 

 

 

 

 

 

註：案件筆數 10筆以上或須辦理土地分割者，其作業期限予以彈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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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文件： 

一、更正編定申請書、會勘紀錄、現況照片。 

二、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標示更正編定範圍）。 

三、異動編定清冊。 

四、編定錯誤、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及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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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編定流程說明： 

一、因編定錯誤或於土地編定公告前或期間已變更使用者，由申請人填寫更正編定申請

書，並提出足資證明編定錯誤、合法使用且明確載明使用面積之證明文件。（參照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二、地政事務所初審案件申請文件是否齊全、實質內容是否符合規定，並依內政部 91

年 9 月 4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133 號函示規定，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加註：「本筆土地辦理更正編定中」文字，以利管制；依內政部 88年 9月 17

日台（88）內中地字第 8884761號函及 89年 9月 27日台（89）內中地字第 8980368

號函示規定，邀集各相關單位至現場會勘，將現況拍照存證、製作會勘紀錄。 

三、會勘結論如合法使用僅為部分土地者，應先通知申請人辦理土地分割。 

四、地政事務所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21、22 點

等相關規定，並檢具相關文件（如更正編定申請書、會勘紀錄、現況照片、非都市

土地異動編定清冊、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編定錯誤、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等）陳

報市府。 

五、市府未核准時，原案檢還地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塗銷「本筆土地辦理更正編中」

加註文字；本府依法核准時，通知地政事務所依規辦理更正編定土地異動手續。 

六、地政事務所辦理更正編定登記時，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依據基

隆市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核准更正編定」。 

七、地政事務所於接獲本府核准更正編定後，製作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清冊應註明市府

核准日期文號，並知會所內登記人員（辦理異動登記、塗銷說明二加註文字、加註

說明六括號內文字）、地價人員，及將更正編定結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八、土地使用編定清冊一式五份，一份存所（釐正所內編定清冊）、一份函送

所轄區公所、一份函送稅捐機關、二份陳報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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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九十一年九月四日台內中地字第０９１００８５１３３號  

 

【要旨】 

非都市土地申請更正編定案件，於辦理期間請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相關

文字。 

 

【內容】 

一、監察院九十一年八月八日（九一）院台內字第０九一一九００五一一號

函，關於該院受理蕭００陳訴案調查意見，其中一項略以：更正編定作

業程序，依規定經縣市政府核定函知地政事務所時，應副知申請人（土

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是有關非都市計畫用地更正編定案，僅於完

成更正編定程序後，始有通知所有權人之規定，於更正編定期間，地政

事務所並無主動通知所有權人或於登記簿上為必要註記之規定，肇致陳

訴人仍依土地登記簿尚未完成更正編定登記前之編定類別辦理買賣移

轉，事後衍生損害賠償等無謂紛爭，內政部應即研擬補救措施，以資解

決。 

二、前項監察院調查意見，經本部審慎考量，按台灣省各縣市土地登記均已

電腦化，土地登記簿已不受紙幅空間限制，又為提高土地登記（簿）之

公示性、信賴性，避免民眾對土地登記簿誤解而產生諸多無謂紛爭甚或

訟累，於土地登記簿上加註相關字樣，供當事人或第三人參考，俾了解

土地使用編定類別動態，尚符民眾利益，基此，對於非都市土地編定後

（含變更編定、更正編定、補辦編定、補註用地、重測編定等），經查

有錯誤或遺漏情形者，地政機關依法逕為更正編定或受理申請辦理之更

正編定案件，如係縣（市）政府受理者，應即函知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

關以登記原因「註記」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本

筆土地辦理更正編定中（０年０月０日）」字樣（以一般註記事項之代

碼「００」登載），以利管制，辦理異動更正完畢或所請事項與規定不

合之程序終結予以駁回時，上開加註字樣應隨即併予辦理「註銷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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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 88年 9月 17日台（88）內中地字第 8884761 號函 

 

【要旨】補充規定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防弊措施 

 

【內容】 

依照本部訂頒「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二二、

項規定，經編定使用之土地，如土地所有權人檢具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已

變更使用之合法證明文件，依照九、（二）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更正編定。為落實

是項工作及防杜弊端，前經本部 87年 5月 8日台（87）內地字第 8786359 號函訂定具

體措施，由台灣省政府以 87年 6月 4日八七府地四字第 44594號函轉貴府辦理在案。

由於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案件，涉關重大權益，原台灣省政府地政處於 87 年 9 月 21

日以八七地四字第 52245 號函訂頒「防範以偽造證明文件違法辦理地目變更及更正編

定為建地注意事項」，以為作業之依據，惟上開注意事項，業經台灣省政府 88 年 8

月 4日八八府法字第 157924 號函溯自 88年 7月 1日起停止適用。嗣後有關更正編定

為建築用地案件，除依本部上函所訂措施辦理外，並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辦理更正編定，除檢附使用執照足以認定該地之使用狀況，得免予勘查外，

其餘應一律前往實地勘查，實地勘查時，應請建設（工務）單位派員會勘，

合法房屋及面積由建設（工務）單位認定，若建設（工務）單位未能配合派

員會勘時，應由申請人提出建設（工務）單位核發之認定合法房屋及其面積

之證明文件再據以辦理。 

二、實地勘查前，需先核對地籍資料，勘查時拍照存證。 

三、經發覺土地所有權人所附之證明文件資料有疑義時，應向相關單位查證或配

合航空照相圖查證。 

四、土地所有權人所附之證明文件如係影本，應請其切結「本影本與正本相符，

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審查人員對所附證明文件影本如有疑義，得要求

提供正本核對。 

五、審查案件如察覺係偽造變更情事，應隨即通知政風人員或檢調單位處理，經

查獲不法申請者，應予主辦人員獎勵。 

六、縣（市）政府應每年至少一次前往地政事務所抽查，如發現更正編定不符規

定或錯誤者，除飭依規定辦理更正外，重大疏誤者，依「地政專業人員獎懲

標準表」規定懲處；如有違法情事， 應依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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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  

內政部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台（八九)內中地字第八九八○三六八號函 

 

【要旨】 

非都市土地辦理更正編定涉及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合法建物及其面積認定範

圍乙案，請參照本部 89 年 9 月 13 日台（89）內地字第 8977303 號函辦理。 

 

【內容】 

說明： 

一、依據本部八十九年八月十日召開研商涉及實施建管前合法建物認定及其

面積分工事宜會議紀錄辦理。 

二、本部八十九年五月十日台八九內中地字第八九七九二六七號函停止適用

。 

附：內政部八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台（八九）內地字第八九七七五 Ο 三號函 

主旨：為辦理建地目變更涉及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合法建物及其面積認定範圍

乙案，請轉知所屬依說明二之會商結論辦理。  

說明： 

一、依據本部八十九年八月十日召開研商涉及實施建管前合法建物認定及其

面積分工事宜會議紀錄辦理。 

二、有關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建物及其面積認定，本部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臺（八八）內地字第八八一四三一七號函及八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臺

（八九）內地字第八九六四六四九號函規定不一致實務執行滋生疑義乙

案，經本部於八十九年八月十日邀集台北市政府、宜蘭縣政府等部分縣

市（建管、稅務、地政單位）及本部營建署等開會研商獲致結論，統一

規定如下：在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及非都市土地

使用編定前已建有合法房屋之土地，申辦分割及地目變更，於實地勘查

時，應由申請人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該文件已足堪

認定為合法建物且載有面積者，由地政單位依其文件所載面積辦埋，其

檢附之證明文件未載有面積或面積無法認定者，於申辦分割及地目變更

實地勘查時，由地政機關之測量單位依實地測量之建物面積認定。惟地

政機關於實地勘查時，如建物有部分顯係新增建，致發生是否為合法建

物之疑義者，應請建設（工務）單位派員會勘確定後再據以辦理。有關

辦理地目變更之範圍，以申請時該土地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編定之建蔽

率標準，以建物實際面積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據以辦理分割及地

目變更。但該等土地扣除合法地目變更範圍所餘面積在五十帄方公尺以

內者，得併同辦理地目變更免再辦理分割。但直轄市、縣（市）政府如

已另有規定者，得依其現行規定辦理。 

三、本部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臺（八八）內地字第八八一四三一七號函

及八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臺（八九）內地字第八九六四六四九號函停止適

用。 


